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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政办发〔2018〕33号

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进一步推进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建筑工业化发展，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

和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

建筑工业化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2〕152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深入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促进绿色建

筑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14〕151号）、《浙江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6〕111号）和《舟山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》等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

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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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目标

（一）提高装配式建筑覆盖面。政府投资工程全面应用装

配式技术建设，保障性住房及《舟山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》各政

策单元中明确要求实施装配式建筑的区域出让（划拨）土地上

的新建项目实施装配式建造。到 2020年，实现装配式建筑占新

建建筑比例达到 30%以上，建筑单体装配化率（墙体、梁柱、楼

板、楼梯、阳台等结构中预制构件所占的比重）应不低于 20%。

到 2025年，实现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

力争建筑单体装配化率达到 30%以上。

（二）实现新建住宅全装修全覆盖。舟山本岛区域范围内

的新建商品住宅率先推行标准化、集成化、模块化的装配式装修

积极推广应用现代技术和整体式集成设备，鼓励在建住宅积极

实施全装修。

（三）推进装配式建筑示范区建设。将千岛中央商务区打

造成装配建筑示范区，千岛中央商务区区域出让（划拨）土地

上的新建项目实现装配式建造，超高超限建筑优先采用钢结构。

二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推进生产基地建设。培育一家建筑工业化生产企业，

加快推进建筑装配式构件生产基地建设，优化生产力布局，形

成与建筑工业化发展相适应的部品构件生产能力，近期建设一

个砼 PC构件生产基地。加大用地保障，在海洋产业集聚区规划

预留建筑工业化生产基地建设发展用地。为防止产能过剩，合

理控制产能规模，产能利用率未达到 70%时，严格控制砼 P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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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件生产基地建设。

（二）确保项目建设落地。各县（区）、功能区应依据绿色

专项规划和目标任务要求，编制装配式建筑和住宅全装修项目

年度实施项目清单，向社会公布并实施，装配式建筑和住宅全

装修完成情况纳入市政府对各地考核指标。对实施装配式建筑

和住宅全装修的新建项目，建设、规划、国土资源、发改等有关

部门要将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确定的装配式建筑和住宅全装修控

制性指标纳入项目审批（核准）文件和国有建设用地出让（划

拨）条件，实现共同管控，确保项目建设落地。

（三）鼓励项目推广应用。达到装配式建筑标准要求的项

目可享受以下奖励：一是商品住宅项目未超过规划总建筑面积

的 5%部分可不计入成交地块的容积率核算，房屋销售、登记时，

根据现行房屋测绘规定执行；二是在工程质量创优、文明标化

工地等评审中给予优先考虑；三是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装

配式建筑的商品房，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 20%。

（四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。全面推进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出台

的各项降低企业成本、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。市财政整合政

府相关专项资金，支持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、基地和装配式建

筑项目建设。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企业属于高新创新企业，适

用市政府相关优惠政策。对注册地在我市的建立装配式建筑构

件生产基地的企业给予适当资金补助。

（五）推行工程总承包。装配式建筑项目应优先采用设计、

生产、施工一体化的工程总承包模式。政府投融资的必须依法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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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招标的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设的项目，只有少数几家建筑

工业化生产施工企业能够承接的，符合规定的允许采用邀请招

标。需要专利或成套装配式建筑技术建造的装配式建筑，可以

依法不进行招标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政府成立全市推进建筑工业化发

展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，副秘书长和市住建局主要

负责人任副组长，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公安局、市

财政（地税）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环保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审

招委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相关单位及各县（区）政府、功

能区管委会为成员单位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，市住

建局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。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全市

建筑工业化发展，确定建筑工业化项目实施计划，研究解决建

筑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，落实各部门责任。

（二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。加大企业人才培训支持力度，

促进建筑工业化企业与相关职业教育机构合作，开展建筑工业

化企业和管理部门相关人员的分类培训，培养实用技术人员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推广。建立政府、媒体、企业、与公众相结合

的推广机制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在报纸、电视、网络等设置专栏，

向社会推介优质、放心的技术、产品，提高公众对发展绿色建筑

装配式建筑和成品住宅的认知度和认同度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18年 4月 15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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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舟山市推进建筑工业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3月 14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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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舟山市推进建筑工业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 长：蔡  洪  副市长

副组长：金伟民  市政府副秘书长

王飞跃  市住建局（规划局）局长

成  员：李方军  市发改委副主任

毛润洲  市经信委总工程师

陈文斌  市科技局副局长

宁小军  市财政局副局长

胡治校  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常务副主任

於敏峰  市环保局副局长

蒋海平 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黄林伟  市建筑业管理局局长

虞科鲁  市审招委副主任

张哲均  市交警支队支队长

沈天民 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，黄林伟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舟山警备区，市法

院，市检察院，部、省属在舟单位，驻舟部队。

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3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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